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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二审“史上最严”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对污染环境处罚上不封顶，按日计罚
汽车路上冒黑烟，罚款200元
对大气治理工作中乱作为的政府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昨日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二审《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修订草案）》。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24日一审之后，市人大常委会公
开征求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的意见，共收到意见和建议135条，经过逐条研
究，共采纳了93条，采纳率近七成。
同时，根据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及我市各界“重典治污”的强烈呼
声，二审中的《条例（修订草案）》不仅划定了处罚上不封顶的“红线”，更借鉴
了《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写入其中，可谓是我
市“史上最严”的一部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解释“大气污染源来源广泛，影
响因素复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涉及
面广，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企业和
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市人大法制委
员会主任委员吴卫平表示。

《条例（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实行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制度，定期公示考核结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
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大气环境质量

目标和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完成情
况，并向社会公布。

同时，该条例提出，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有
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检举和控告。同时，在举报和奖励制
度中，新增加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
应当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表彰或者奖
励；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
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等规定。

解释 考虑到更加方便居民生活，《条
例（修订草案）》最终修改为：城市建成区的
居民住宅楼内、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

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
楼层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及热
污染的餐饮、洗浴等场所。

解释 1.对于超标准、超总量控制排放
污染物和违反环境影响评价规定进行项目
建设的两类行为，相比一审稿件只是“限期
处理”、“处以罚款”的举措外，此次提交的

《条例（修订草案）》明确规定：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者主要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责
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建设项目未依法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责令停止建
设，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
以责令恢复原状。

2.在马路上，经常会看到冒着“黑烟”
的汽车，昨日提交审议的《条例（修订草
案）》提出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排放黑烟
或者其他明显可视污染物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200元罚款。
3.在一审中提出的“加倍罚款”基础

上，二审中的《条例（修订草案）》提出了
“按日计罚”的制度，对违法行为的罚款
上不封顶。条例规定：违反本条例，受到
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
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
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
日连续处罚。

4.《条例（修订草案）》借鉴了《北京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写入其中，提出对于环保部门和其他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大气污染
防治管理工作中，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
予行政许可；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重
大污染事件的；在农作物秸秆禁止焚烧工
作措施不力等，将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居民楼附近的烧烤、KTV等场所如何治理？
部分居民楼内禁止新建餐饮洗浴等场所

治理大气污染政府有什么新举措？
政府建立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

我市一审《郑州市郑韩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
郑韩故城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对遗址造成严重破坏，最高罚款50万元

2013年12月，我市的郑韩故城遗址公园获得国家第二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昨
日上午召开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郑州市郑韩故城
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称《条例》）。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郑韩故城
郑韩故城位于新郑市区周围，双洎河（古洧水）与黄水河（古溱水）交汇处，是

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与韩国的国都遗址，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和首批国家重点扶持保护的36处大遗址之一，也是20世纪我国100
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其规模和保存的完整性在东周列国城中绝无仅有，具有重
要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郑韩故城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条例》规定，郑州市人民政府将负责
组织编制、调整郑韩故城遗址保护规划，
并向社会公布。新郑市人民政府应当将
郑韩故城遗址保护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乡建设规划。

郑韩故城遗址保护规划区域将分为保
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新郑市人民政

府设置标志、界桩、隔离栅网等保护措施，
并保持完好。同时，在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其高度、体量、外观、色
调应当符合郑韩故城遗址的历史风貌。

利用郑韩故城遗址拍摄电影、电视等
影像资料以及举办大型活动的，拍摄单位
或者举办者应当制订文物保护方案，按照
审批权限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对涉及文物保
护法、河南省实施办法中规定罚款 5 万至
50 万的相关处罚事项，特别细划了三种裁
量阶次，区分具体情形界定了处罚幅度，规
范了该项处罚裁量权。

其中规定，擅自在郑韩故城遗址保护
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
等作业；没有按照郑韩故城遗址保护规划
有关规定进行工程建设或者未按照经文物
行政部门统一的工程师及方案进行施工；

未经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擅自进行工程
建设的，将由新郑市文物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

逾期仍不改正的，将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郑韩故城遗址或者遗
址历史风貌造成轻微破坏的，处以10万元
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对郑韩故城遗址或
者遗址历史风貌造成严重破坏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的，将处以25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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